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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商请推荐全省“双碳”
综合服务商的函


省级有关单位，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，有关行业协会：
为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，充分运用市场化方式助力我省
“双碳”工作，计划组建全省“双碳”市场化服务主体资源库，现就开展全省“双碳”综合服务商遴选推荐工作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一、服务商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。在浙江省内注册或设有常驻服务机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正常经营满 2 年以上；信用状况良好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（二）专业能力。具备与申报类别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、技术装备、服务能力和业绩经验；拥有相关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或核心技术，或具备相应的资质认证（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等）。
（三）服务业绩。近 3 年内具有 3 项及以上相关领域的成功服务案例，且用户反馈良好；服务合同、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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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优先推荐具有商业模式创新、 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服务商入库。
二、服务商类别
按照服务内容和专业特长，分为以下五大类别：
（一）综合改造服务商。具备提供节能降碳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能力，能够为企业提供从诊断、设计、融资、改造到运营托管的全流程服务，或者合同能源管理服务，或者具备跨领域、跨行业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能力。
（二）专项改造服务商。在某一特定领域具备深度服务能力，重点包括：工业节能降碳（余热余压利用、电机系统节能、锅炉窑炉改造、工艺优化等）、建筑节能降碳（绿色建筑、既有建筑改造、高效制冷供热等）、交通节能降碳（绿色货运、港口岸电、新能源物流等）、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（分布式光伏、分散式风电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）、数字化智能化节能降碳改造（能源与碳排放监测核算与管理、智能微电网与虚拟电厂、工业控制系统优化、 AI 赋能能效提升等）等细分领域。
（三）节能降碳设备产品制造商。从事高效节能降碳设备、绿色低碳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，重点包括：高效电机及变压器、工业锅炉与窑炉、热泵与高效制冷设备、余热余压回收装置、节能风机水泵、光伏及储能设备、氢能装备、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、绿色建材等。
（四）绿色金融服务机构。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投融资、保险、融资租赁、碳金融等服务的金融机构，重点包括：绿色信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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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、绿色保险、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、合同能源管理融资、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贷款等。
（五）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。从事碳排放核算核查、产品碳足迹核算、节能诊断、绿色评价、认证咨询等服务的机构，重点包括：碳核查与碳盘查、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、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认证、绿色工厂/绿色园区/零碳工厂评价、节能诊断与能源审计等。
三、推荐程序
（一）审核推荐。相关单位按照职责组织服务商申报，由符合条件的服务商向相关单位、注册地或主要服务区域所在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（见附件 3，同一服务商不重复提交材料）。相关单位对照服务商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于 5 月 26  日前择优推荐报省发展改革委。
（二）省级审核。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相关单位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开展现场核查。
（三）公示入库。根据审核结果，确定拟入库服务商名单并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纳入全省“双碳”市场化服务主体资源库，并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四、入库管理
（一）动态管理。资源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定期更新调整，原则上每两年复核一次。对服务质量差、弄虚作假、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移出资源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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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广应用。各级政府部门、园区、公共机构及国有企业在实施节能降碳改造、开展绿色低碳项目时，可优先从资源库中选择服务商。鼓励各地将入库服务商纳入本地绿色低碳服务体系建设。
（三）跟踪评估。建立服务评价和反馈机制，定期收集服务对象评价意见，对评价优秀的服务商进行宣传推广。
联系人：邓银秋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053644；
           宋  蝶，联系电话：15221275391（浙政钉同号）。


附件：1.省级有关单位和行业协会名单
2.浙江省“双碳”综合服务商申报汇总表
3.浙江省“双碳”综合服务商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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